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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昆仲奖学金由深圳市昆仲科技有限公司在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专门设立，每年奖励与翻译行业相关的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本科生及研究生。为鼓励学生持续努力、积极进取，根据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与深圳市昆仲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深圳市昆仲科技有限公司院企合作协议》的有关条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昆仲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评选在每年的3-5月进行。
第三条 昆仲奖学金的评选过程必须坚持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2章  评选名额、对象及条件
第四条 昆仲奖学金每年评选20名，每人获奖金¥1000元（人民币壹仟元）。
第五条 评奖的事迹发生在入学以来,之前已经申报过奖学金的项目不得重新申报。
第六条 昆仲奖学金的评选对象为外国语学院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翻译、英语（非师范）专业二、三、四年级本科生和笔译专业二年级硕士研究生。
第七条 参加昆仲奖学金评选的同学必须同时满足以下6个条件：
（一）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本年度无违法违纪行为，没有受过学院及学校的纪律处分及通报批评；
（二）诚实守信，乐于奉献，服务集体，尊师爱友，助人为乐；
（三）学习勤奋，品学兼优，成绩优良；
（四）本科生通过专业TEM4考试，研究生通过专业TEM8考试；
（五）参加本专业的院级及以上的翻译、演讲、语音语调等与专业相关的比赛并获奖，或获得CATTI 笔译/口译证书；
第八条 同等条件下，生活艰苦朴素，家庭收入微薄，经济困难或本人或家人有严重病疾的学生优先；
第九条  昆仲奖学金是学院自筹奖学金，是学校奖学金的补充。上一年度未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华南师范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一、二等奖等校级奖学金和学院昆仲奖学金的学生优先考虑。
第3章 评选程序
第十条 学院于每年3、4月对昆仲奖学金的评选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和布置。评选工作由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学院成立“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昆仲奖学金”评定小组，由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任组长，学院辅导员和昆仲科技有限公司指派的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
第十二条 昆仲奖学金的评定按如下程序进行：
（一）申请。凡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者，均可提出参与昆仲奖学金评选的申请；申请者根据个人条件相应填写《昆仲奖学金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审核与筛选。学院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组织辅导员和学生代表对候选人进行审查评议，确定奖学金初审名单。
（三）评定。学院将此名单交由“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昆仲奖学金”评定小组评定。
（四）经“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昆仲奖学金”评定小组确定的最终名单，在全院范围内公示五天。
（五）以书面形式向昆仲公司汇报奖学金评选情况。
（六）颁发奖学金（以学校转帐方式进个人学费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学院对获得昆仲奖学金的学生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正式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昆仲奖学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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